*教育部2008年“创新计划”项目

“心理援助”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第一轮通知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动了整个神州大地。为了更好地实施灾后心理援助，培养相关人才，国家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特别增设创新计划项目----“心理援助”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并委托浙江大学具体承办。

浙江大学将依托学科综合的优势，凝聚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优质资源和力量，在教学的实施上充分体现基础性、应用性，尤其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人才的迅速成长。本暑期学校以灾后青少年的心理援助为主要内容，将聘请著名学者、特别是深入抗震救灾一线的专家通过开设专题讲座，介绍灾后青少年常见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特点以及心理援助的有关理论、步骤、基本原则和主要技术。根据心理援助的特点，突出技能培训，采用灾后心理援助经验介绍、案例分析、分组演练等多种教学形式，使学员基本掌握心理援助的主要技术与技巧，如会谈技巧、心理稳定化技术、创伤暴露技巧、团体心理辅导技术、游戏治疗等，从而为今后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 暑期学校时间：2008年7月27日----8月7日

2、 暑期学校地点：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38号。

3、 招生对象：面向全国，选拔心理学及具有心理学基础的相关学科的在读博士、高年级硕士研究生100名。（西部院校研究生优先，愿做灾区志愿者优先）。
4、 资助情况：

1、免除一切学杂费、资料费；

2、提供免费住宿（2人标间）、伙食补贴；

3、西部地区研究生可申请旅费补助（限硬座车票）。

五、报名和选拔：

1．时间：即日起至2008年7月10日，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2．由学校或导师推荐，填写报名表（此表可复印），邮件至：ld@zju.edu.cn；
同时纸质寄：  邮编：310027   浙江省杭州市浙大路38号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刘多  老师
3．承办单位择优录取100名研究生成为本暑期学校学员，于2008年7月12日发正式录取通知单，并办理相关手续。
学期结束时，学员须写出一份综述报告。合格者，颁发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司统一印制的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结业证书，由培养单位认可2学分；优秀者，给予“优秀学员”的荣誉称号。
学期结束时，由教育部组织部分学员成立“中国高校研究生心理援助行动小组”，奔赴四川灾区，实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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